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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BCC Asia Company Ⅲ Limited与华宏良、陈敏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BCC Asia Company Ⅲ Limit-

ed与华宏良、陈敏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22 年4月26 日），BCC
Asia Company Ⅲ Limited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
让给华宏良、陈敏娜。BCC Asia Company Ⅲ Limited与华宏良、陈敏娜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华宏良、陈敏娜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华宏良、陈敏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BCC Asia Company Ⅲ Limited 联系电话：15757808632。

华宏良、陈敏娜 联系电话：13805862478。
BCC Asia Company Ⅲ Limited

华宏良、陈敏娜
2022年6月17日

标的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注：1上述债权清单中的债权本金金额为BCC Asia Company 3 Limited和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在基准日2018年1月31日确定的本息金
额。BCC Asia Company 3 Limited受让债权后已从宁波凯森线缆有限公司一户债
权处获得处置回款3944290.97元，从浙江丰顺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一户债权处获得处
置回款2453346元，从象山义超茶叶有限公司一户债权处获得处置回款445816.59
元，从慈溪市金海轴承进出口有限公司一户债权处获得处置回款35666元，该四笔回

款属于BCC Asia Company 3 Limited所有，不属于本次债权转让的范围。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基准日（即[2018]年[1]月[31]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
金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华宏良、陈敏娜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BCC Asia Company Ⅲ Limited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4、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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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

宁波安迪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安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岚宝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易和绿色板业有限公司

宁波哈利斯顿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涌森燃料油有限公司

宁海县精工机械厂

宁波协力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鼎盛医药有限公司

宁波鼎茂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慈溪市金海轴承进出口有限公司

余姚市大展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三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象山义超茶叶有限公司

舟山市海泰水产有限公司

浙江丰顺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宁波凯森线缆有限公司

本金

9470000.00

24846852.83

19901805.20

9640000.00

2997641.46

23837057.60

9911600.00

6135124.78

4648006.00

5000000.00

13955734.73

10744342.19

5390553.09

13878163.72

9033526.00

4915257.86

49999581.55

利息

6807700.00

20463300.00

46903900.00

4335329.52

1059790.13

16317332.39

9934426.92

4557005.35

6181224.49

3584592.18

12465569.85

14769306.99

6091715.68

7051776.97

1920458.17

3077261.31

28333995.92

本息合计

16277700.00

45310152.83

66805705.20

13975329.52

4057431.59

40154389.99

19846026.92

10692130.13

10829230.49

8584592.18

26421304.58

25513649.18

11482268.77

20929940.69

10953984.17

7992519.17

78333577.47

保证人

严伟峰、韩利萍

严伟峰、韩利萍

韩虎力、石淑利

芦长江、宁波茂得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旭日西尔沃轴承有限公司

陈明均、吴尧波、宁波日月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屠辰补、田敏亚、浙江甬京林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甬津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尤德贤、尤仙芬、宁波市飞轿造漆有限公司(现名浙江尚品飞轿制漆有限公司）、宁海县东晨废纸回收有限公司

杜富忠、周小群、宁波三迪汽摩配件有限公司、宁波卓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三荣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吴文杰、侯燕萍

洪春阳、宁波创意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黄益青、胡金华、江苏远成轴承有限公司

邹伟军、岑士远

杜骁骅、周小群、吴红亚、张慈德、宁波市奥德捷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宇超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省舟山必胜隆船务有限公司

陈飞岳、王雅君、周静静、陆启浩、乐万军、陆湖萍、舟山京普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胡维国、董玉萍

APAC Investment Ⅱ Limited与华宏良、陈敏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APAC Investment Ⅱ Limited

与华宏良、陈敏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22年4月26日），APAC In-
vestment Ⅱ Limited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华
宏良、陈敏娜。APAC Investment Ⅱ Limited与华宏良、陈敏娜联合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华宏良、陈敏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华
宏良、陈敏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APAC Investment Ⅱ Limited 联系电话：15757808632。

华宏良、陈敏娜 联系电话：13805862478。
APAC Investment Ⅱ Limited

华宏良、陈敏娜
2022年6月17日

标的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上述债权清单中的债权本金金额为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和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在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确定的本息金额。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
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基准日（即[2019]年[3]月[31]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金额、

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华宏良、陈敏娜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

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APAC Investment Ⅱ Limited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4、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人

宁波市宁海县腾男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柏朗电器有限公司

宁海县西店爱达塑料五金厂

宁海县勋升电器有限公司

绍兴天香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万联药业有限公司

宁波诚言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金

4929238.34

4928791.31

4928791.31

4928791.31

10000000.00

9889369.88

19785743.06

利息

2701327.41

2712547.97

2714405.16

2712545.03

10358711.82

7146999.52

28582291.66

本息合计

7630565.75

7641339.28

7643196.47

7641336.34

20358711.82

17036369.4

48368034.72

保证人

宁波柏朗电器有限公司、宁海县西店爱达塑料五金厂、宁海县勋升电器有限公司、邬春雷、邬爱雄、邬爱东、何静飞、方家钧、方能月、邬云达、刘雪捧、邬春风、邬丽丽

宁波市宁海县腾男电器有限公司、宁海县西店爱达塑料五金厂、宁海县勋升电器有限公司、邬春雷、邬爱雄、邬爱东、何静飞、方家钧、方能月、邬云达、刘雪捧、邬春风、邬丽丽

宁波市宁海县腾男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柏朗电器有限公司、宁海县勋升电器有限公司、邬春雷、邬爱雄、邬爱东、何静飞、方家钧、方能月、邬云达、刘雪捧、邬春风、邬丽丽

宁波市宁海县腾男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柏朗电器有限公司、宁海县西店爱达塑料五金厂、邬春雷、邬爱雄、邬爱东、何静飞、方家钧、方能月、刘雪捧、邬春风、邬丽丽

浙江朝诚电机有限公司、上虞市朝盛风冷机电设备厂、王小均、王森娟

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海舟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宁波海斯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忠新、郭华平

南京金视显科技有限公司、余姚中一进出口有限公司、徐荣、卢琼、徐建立、刘柳苗、徐洲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海燕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杨海燕（公民身份号码：33018419881102132X）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01ZXCZ2022010-1，日期：2022年6月10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杨海燕。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杨海燕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杨海燕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杨海燕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1792，楼经理

杨海燕联系电话：18058161836，宣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海燕
2022年6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6月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杨海燕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前手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原债权方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友金建材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6月6日）

借款合同编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16年恒银杭余借字第150号）

账面本金余额

30,725,867.32

账面利息

14,934,493.81

垫付费用

0.00

担保人

抵押：杭州鑫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藕花洲大街西段162、162-1-4号的38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421.66
㎡，土地面积814㎡，带20个车位。另有位于余杭区塘栖镇塘栖路508#510#的商铺，建筑面积298.2㎡，土地面积183.3㎡。

孙婷与浙江鼎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孙婷与浙江鼎曦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20220105），孙婷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鼎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孙婷
与浙江鼎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浙江鼎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鼎曦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孙婷联系电话：13957680798

浙江鼎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林先生 13336762098

孙婷
浙江鼎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2月2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鼎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孙婷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小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金兄弟珠宝名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29日，利息计算截至裁定破产日2019年7月1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50008287,33010120150010072，33030120150016049；

本金

11436905.52

11436905.52

欠息

2950781.08

2950781.08

合计

14387686.60

14387686.60

担保人

台州锦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沈方根、沈根平、台州市万鼎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01ZX-
CZ2022010-2，日期：2022年6月10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1792，楼经理
口碑资产联系电话：13588495437，周经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6月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杭州口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前手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

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原债权方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祥艺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6月6日）

借款合同编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19年恒银杭借字第100008300021号）

账面本金余额

9,400,000.00

账面利息

1,504,540.90

垫付费用

92,225.00

担保人

浙江嘉兰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祥艺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祥瑜工艺品有限公司、王树盛、虞兰贞、张国英、王序银


